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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實施要點(2355266_10771168300_1_2355266_10771168300_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07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計畫審查一案，除滿州國

中及崇華國中另案審核外，其餘學校同意備查，並請掛載

於學校網站首頁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校課程計畫審查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依據107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規

定，請各校課程計畫公布於學校網站首頁同時並將通過備

查公文日期、文號併同公告於學校首頁。

三、請各校確實依據審查通過課程計畫編排課程與教學，並於

本（107）年9月14日（五）前將貴校班級課表（每個年級

擇定一班即可）報府備查。

四、請滿州國中及崇華國中課程計畫至遲於107年8月30日前完

成補件，本府另案備查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

級中學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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